考生编号：                              （由招生单位填写）
学    历：□已获硕士学位   □应届硕士生   □同等学力
报考类别：□非定向   □定向   □委培   □自筹
黑 龙 江 大 学

2004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本人接收准考证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本人档案所在单位：                                              

报  考  专  业：                                                

研  究  方  向：                                                
指  导  教  师：                                                
	考试科目名称（由考生填写）
	成  绩

	1、外国语（注语种）：
	

	2、业务课一：
	

	3、业务课二：
	

	4、复试
	

	同等学力

加试
	5、政治理论：
	

	
	6、加试科目一：
	

	
	7、加试科目二：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由考生和所在单位用钢笔分别如实填写，内容力求详尽，字迹应工整、清晰。如栏内填写不下，可加附页。

二、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空白。如有情况不明的栏目，应填写“不详”并注明原因，如无该项情况，则应填写“无”。考生姓名及出生日期两栏所填内容，应与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的内容完全一致。

三、封面上的“学历”和“报考类别”两栏由考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相应的小方框内打“√”。考生编号由研招办填写，考生不填。

四、“考试科目名称” 栏按黑龙江大学博士生招生专业简章刊载的内容填写。

五、通讯地址不得用简称或写“本市”、“本省”等字样，在填写地址时必须填写通讯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以免寄送有关通知时发生投递错误或延误投递时间。

六、考生所在单位必须详尽填写“对考生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的介绍以及对考生的报考意见”一栏，非应届硕士生及定向委培应届生必须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并盖章。非定向委培应届生由所在院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填写。凡提供假材料、盖假公章者，一经发现即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

八、本表填写完毕后，随同招生简章上要求提供的材料，一并于规定时间内用挂号或特快专递寄送黑龙江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邮编：150080。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应与准考证所用照片为同一底版）

	民族
	
	政治面貌
	
	婚否
	
	

	籍贯
	省（区、市）     市（县）
	户 口

所在地
	
	

	考生来源
	□科技人员    □高校教师    □其他在职

□应届硕士    □其他人员    □现役军人
	

	现学习或工作单位及职称、职务
	
	邮政编码

	
	
	

	档案所在单位
及通讯地址
	地址
	省（区、市）         市（县）
	邮政编码

	
	单位
	
	

	大学本科
	入学年月
	
	学习专业
	

	
	毕业年月
	
	毕业学校
	

	硕士研究生
	入学年月
	
	学习专业
	

	
	获硕士

学位年月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是否以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方式获得硕士学位
	

	第一外国语学习水平，另学过何种外语，水平如何？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学习与工作经历（从中学开始）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任何职务

	——
	
	

	——
	
	

	——
	
	

	——
	
	

	——
	
	

	——
	
	

	——
	
	

	——
	
	

	——
	
	


	硕士论文题目
	

	硕士生导师姓名及职称
	
	论文答辩时间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及 时 间
	

	主要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著（译）作一览表

（注明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及主要贡献）

	


	附

加

表

项
	1、 硕士阶段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或复印件）； 

二、已获硕士学位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硕士生的论文初稿；

三、已获硕士学位者硕士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议书（复印件）；
四、两位与所报考学科相关的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的推荐书；

五、最后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证明书；

六、体格检查表；

七、主要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著（译）作原件及清单；

八、同等学力考生的其他佐证材料。

	以上附加表项随本表一起寄送黑龙江大学研招办。

	考生所在单位对考生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的介绍以及对考生报考的意见：

（注：要求考生报考委托或定向培养的，请写明意见；其他只写“同意报考”即可）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应届生由所在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录取意见：

招生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报考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书

	专家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研究领域
	

	被推荐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
	

	推荐意见：（内容包括：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业务基础、科研能力等）
                                            签名：

                                                   年    月    日




考生编号：                                         
报考黑龙江大学2004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准  考  证


考生姓名                                 

所在单位                        
报考单位                        

报考专业                        
考 试 日 程 表

	
考         日期

试

科

          目

时间
	4月18日
	4月19日

	上午

8：30-11：30
	外国语

（            ）
	业务课二

（                       ）

	下午

1：30-4：30
	业务课一

（                     ）
	专业面试


考试地点：黑龙江大学                                        (由招生单位填写)

考  生  须  知

1．此证经报考单位审查报考资格后，编号、盖章方为有效。

2．“考生编号”及“考试地点”一栏，由报考单位填写。其他各栏由考生填写并粘贴照片。

3．凭“准考证”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将“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以便检查。同时，须随身携带“身份证”、“军官证”或“文职干部证”以便查对。

4．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各科考试迟到30分钟者，不得入场。考试60分钟后才准交卷出场。

5．遵守考试规则。

6．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黑龙江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领取准考证并了解考场有关注意事项。

7．各专业面试地点19日上午通知。




近  半  正


期  身  面


照  一  免


片  寸  冠








报考单位骑缝章








